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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　函

地址：100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

承辦人：楊舒蓉

電話：02-23565126

電子郵件：moi1391@moi.gov.tw

傳真：02-23566474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06月17日

發文字號：台內戶字第1030121091號

速別：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外籍配偶唐金梅、唐月娥、王美雲及唐麗珍等人初設

戶籍後，個人記事欄補填華僑身分記事疑義一案，復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兼復桃園縣政府103年4月2日府民戶字第1030074538號函

、新竹縣政府103年4月25日府民戶字第1030061720號函及

新北市政府民政局103年5月5日北民戶字第1030778845號函

。

二、按本部86年4月9日台（86）內戶字第8674909號函略以，

有關研商「僑居海外國民應提憑何種證明文件始得於戶籍

登記簿上登記為華僑」會議決議，具有我國國籍之無戶籍

國民，可於其在臺配偶等親屬之戶籍登記簿記事欄上註記

為「華僑」。

三、次按本部98年11月26日台內戶字第0980214615號令規定，

國籍法施行細則修正發布生效前(93年4月9日之前)，僑居

國外僑民如業經戶政事務所於其在臺配偶等親屬之戶籍登

記記事欄登記渠等為「華僑」者，均得據以認定渠等為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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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我國國籍之華僑。93年4月10日後經戶政事務所依上揭8

6年4月9日函於其在臺配偶等親屬之戶籍登記記事欄登記

為「華僑」者，戶政事務所應全面清查並通知當事人補提

國籍法施行細則第11條規定之具有我國國籍證明文件，始

得據以認定是否具有我國國籍之華僑，並將該戶籍登記記

事欄「Ⅹ國華僑」更正為「僑居Ⅹ國無戶籍國民」；如當

事人無法補提上揭證明文件者，尚無法據以認定渠等為具

有我國國籍之華僑，該戶籍登記記事欄「Ⅹ國華僑」應予

更正為「X國人」。依該細則第11條規定，華僑身分證明書

係具有我國國籍之證明文件之一，惟該證明書不包括檢附

華裔證明文件向僑務委員會申請核發者。

四、查本部上開98年11月26日令業明釋清查更正「Ⅹ國華僑」

身分記事，故目前已無「Ｘ國華僑」之記事。另「僑居Ⅹ

國無戶籍國民」之記事，係於設籍前依國籍法施行細則第

11條規定提憑具有我國國籍之證明文件，於其在臺配偶等

親屬之戶籍記事欄登記；而非設籍後，另檢具僑務委員會

核發之華僑身分證明書，申請於其個人記事補註華僑身分

。

五、邇來外籍配偶唐金梅、唐月娥、王美雲及唐麗珍等人初設

戶籍後，提憑設籍後僑務委員會核發之華僑身分證明書，

向戶政事務所申請於其個人記事欄補填華僑身分記事，依

移民署103年6月9日移署移外綺字第1030069089號函查復

略以，唐金梅、唐月娥、王美雲等3人原以外國人身分與國

人辦理結婚登記，惟居留期間業經核准變更身分為無戶籍

國民。依上開98年11月26日令，如渠等欲補填「僑居Ⅹ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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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戶籍國民」記事，應於設籍前檢具華僑身分證明書，於

配偶戶籍記事欄補註，而非設籍後逕行於個人記事欄補填

華僑身分記事；復按戶籍法第23條規定：「戶籍登記事項

自始不存在或自始無效時，應為撤銷之登記。」有關桃園

縣楊梅市戶政事務所、新北市土城區戶政事務所及新竹縣

新埔鎮戶政事務所誤辦補填渠等華僑身分記事，應依戶籍

法第23條規定辦理撤銷登記。另唐麗珍以無戶籍國民身分

持華僑身分證明書向移民署申請在臺居留，並初設戶籍登

記完竣，嗣後以國人身分與國人男子結婚，現申請補填華

僑身分記事，亦無上開98年11月26日令之適用，不得於設

籍後提憑華僑身分證明書，申請補填華僑身分記事。

正本：桃園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新北市政府民政局

副本：各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【桃園縣政府、新竹縣政府、新北市政府民政局除外】、

本部入出國及移民署、戶政司【國籍行政科、戶籍行政科】 2014-06-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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